
國立羅東高商進修部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要點 
102年01月1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06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04月15日進修部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92.7.16教育部台參字第0920104837A號令「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辦理。 

二、97.4.29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教中(四)字第0970505994號。 

三、102.04.2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學字第1020036587號。 

    學校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緊急傷病規定及流程。 

四、102.06.26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學字第1020062166號，緊急傷病規定及流程修增

訂版。 

貳、目的 

一、基於黃金救命時間僅4至6分鐘，為加強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內(外)活動之安全及避免學生

及教職員工事故傷害發生與急病之急救與照護。 

二、學生及教職員工生在校園中，遇有突發狀況或自發性問題所產生傷病時，需做緊急處理之程序，

使傷患能於突發狀況中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 

三、減輕學生及教職員工事故傷害的程度或急症病情，促進早日康復，增進校園共識及親職與師生

感情。 

說明： 

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應朝下面四個方向來推動： 

一、健全學校緊急傷病處理運作機制 

二、舉辦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 

三、充實緊急傷病處理設備 

四、加強社區資源運用 

『學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仍是依循這四個方向逐條草擬，期能妥善建構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架構，

使各級學校依此架構進一步發展符合各校特質之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措施。 

參、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一、緊急傷病處理原則 

在上課中，由任課老師護送或指派同學陪同，立即將患者送到健康中心，如遇緊急狀況危及生

命，由目擊或在場師長、教職員工或學生立即處置【叫(確認傷患有無意識)->叫求救(通知119、

取AED)->C(心外按摩)->A(暢通呼吸道)->B(人工呼吸)->D(自動體外電擊器)並緊急通知護理

人員前往急救處理。 

1.校園內不需校方送醫： 

(1)一般外傷：如遇各類不具危害學生生命之外傷，除協助外傷處理外，視情況告知導               

師及家長，並登錄於「健康中心學生傷病系統」，且每學期作統計分析，               

並將分析結果呈報校長、進修部、學務組。 

(2)需在健康中心休息：如遇身體不適需在健康中心休息學生，須先經過健康中心護理                       

師同意及知會各任課老師或導師後方可在健康中心休息。學生須填寫「健康中

心休息證明單」，並以休息二小時為原則。 

(3)需請假回家者：由健康中心或導師協助聯絡家長，家長到校接回學生前，學生須至學務組

完成外出手續或請假手續；若無家長接送，則繼續留在健康中心休息，直至聯

絡到家長或放學為止。 

2.校園內特殊情況需校方送醫： 

(1)一般疾患：學生在校區內任何地點發生疾病，由現場老師＜教職員工＞或學生立即將患者

送到健康中心，如有必要請護理師前往處理。並通知家長、導師、學務組及進



修部。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請家長到校接回治療；若家長無法協助就醫且未

造成生命危險但仍需送醫，請導師或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協助陪同送醫。 

※護送順序：護理師→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導師→進修部主任指派人員處理。 

護送人員待家長到達，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後，返校報告處理經過。 

※交通工作順序：計程車-校方指定→119救護車 

(2)重大疾患：如昏迷、心臟病發作、氣喘發作、精神狀態異常、開放性骨折、頭部外                   

傷合併意識狀態改變、大出血等需救護車送醫，啟動校園危機處理小組，              

由目擊或在場師長、教職員工或學生立即處置【叫 (確認傷患有無意識 )             

->叫求救 (通知119、取AED)->C(心外按摩 )->A(暢通呼吸道 )->B(人工             

呼吸 )->D(自動體外電擊器 )並緊急通知護理人員前往急救處理。由教             

官(校安人員)、導師、護理人員通知家長現況並詢問家長就醫醫院，盡             

可能送往家長指示醫院，唯119救護車依規定不得離開本縣，應送往地             

區最近且合法之醫院。請護理人員、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及導師陪同協助             

外送醫院。 

※護送順序：護理師→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導師→進修部主任指派人員處理。護送人員應

隨時回報學生現況，且待家長到達，將各項事務交代清楚後，                  

在家長無疑無虞之後，應速打電話告知校長、進修部主任俾瞭狀況，                 

返校報告詳細處理經過。 

(3)學生在校外發生疾病：學校接獲通知依權責人員趕赴現場協助學生家長護送學生就                            

醫 ， 並 通 報 學 務 處 進 修 部 及 校 長 ， 協 助 後 續 就 醫 追 蹤 及 學 生                            

平安保險事宜。 

二、護理師於送醫前之緊急照護與運送處置 

1.進行急救： 

(1)身體狀況評估 

(2)二度評估(由頭到腳) 

(3)生命徵象測量 

(4)急救處置 

2.啟動119報案系統： 

(1)說明學校詳細位置 

(2)說明主要病症及過去病史 

(3)派員等候(通知門房並告知119救護人員詳細地點，以便救護車於第一時間接運病患)緊急

傷病送醫時，應送至全民健保特約醫院，以利學生保險之申請。 

三、傷病學生救護經費由護送人員先行代墊，事後再向家長收取墊付款或請導師協助督促請歸還。 

四、教職員工應實際需要需外送學生就醫期間，學校應給予公差假；若有課務上之問題，請教務組

課務排代（相關表格，調代課表格）。 

五、若遇星期例假日，學生在校外發生緊急傷病時，接獲通知之執勤人員，應通報值班教官(校安人

員)協助處理，並通知家長、導師；處理人員返校後，向校長報告處理經過。 

六 若為重大傷害，需記錄學生傷病人數及處理情形，並追蹤治療情形。 

肆、組織編制及職掌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執掌 

職務 職稱 職掌 

總指揮官 校長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3.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 

4.加強社區之醫療資源保持良好互 動關係並獲社區資源支持。 



對外訊息

之發言人 
秘書 協助或代替召集人處理相關事宜。 

現場 

指揮官 
進修部主任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協助總指揮官掌握各組資訊。 

3.校內各單位之執行及協調。 

4.視情況通知警察局。 

現場 

副指揮官 

衛 生 組 長

(日) 

1.協助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協助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分析。  

3.校外醫療院所之聯繫。  

4.支援健康中心相關業務。  

5.檢傷分類。 

緊急 

救護組 
護理師 

1.成立緊急救護中心、檢傷分類。  

2.實施緊急救護。  

3.護送及安排就醫。  

4.協助學生保險申請。 

5.共同辦理教、職員工、生急救訓練。  

6.充實、管理、運用傷病處理設備。 

7.學生相關資料之建立及記錄。 

現場 

管制組 
學務組長 

1.成立臨時管制中心。  

2.現場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  

3.現場秩序管理。  

4.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入搶救。 

5.校安通報。 

6.協助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人員 

疏散組 
校安人員 

1.引導師生疏散方向。  

2.協助現場秩序管理。  

3.清點人數。 

支援組 

各班導師 

各班任課老

師 

1.依狀況協助緊急救護。 

2.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作。 

3.聯絡家長及向家長說明、後續追蹤輔導。 

輔導組 
輔導主任 

輔導老師 

1.與緊急醫療機構連結合作事宜。  

2.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3.家庭追蹤。  

4.社會救助。 

課務組 教務組長 

1.負責聯絡各組及支援單位。  

2.協助總指揮官掌握各組資訊。  

3.安排代課、停課及補課事項。  

4.協同辦理急救教育研習。 

總務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1.設備器材支援清點及安全維護。  

2.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3.協助救護經費籌措。  

4.負責協調學生護送之交通工具。  

5.必要時協助護送。 

伍、急症傷害分類及處理表 



嚴重度 極重度：1級 重度：2級 中度：3級 輕度：4-5級 

迫切性 
危及生命： 

需立即處理 

危急： 

在30-60分鐘內 

處理完畢 

緊急： 

需在4小時內 

完成醫療處置 

次/非緊急： 

簡易傷病 

處置與照護即可 

臨 

床 

表 

徵 

指死亡或瀕臨死亡。 

心搏停止、休克、昏

迷、意識不清、急性

心肌梗塞、溺水、低

血糖、頸〈脊椎〉骨

折 、 疑 為 心 臟 

病 引起 之 胸痛、

呼吸窘迫、呼吸道阻

塞、連續性氣喘狀

態、無法控制的出

血、心搏過速或心室

顫動、癲癇重積狀

態、重度燒傷、對疼

痛無反應、嚴重創傷

如車禍、高處摔下，

長骨骨折、骨盆腔骨

折、支體受傷合併神

經血管受損、大的開

放性傷口、槍傷、刀

刺傷等。 

重傷害或傷殘。 

骨折、撕裂傷、氣喘、

呼吸困難、中毒、腸

阻塞、腸胃道出血、

闌尾炎、動物咬傷、

眼部灼傷或穿刺傷、

強強暴。 

需送至校外就醫。 

脫臼、扭傷、切割傷

需縫合、單純性骨折

無神經血管受損者。 

擦藥、包紮、休息即

可繼續上課者。 

擦傷、撞傷、腫脹、

切割傷、跌傷、抓傷、

灼燙傷、穿刺傷、咬

傷、打傷、凍傷、瘀

血、流鼻血等。 

學 

校 

採 

行 

之 

處 

理 

流 

程 

1.到院前緊急救護

施救。 

2.撥 119 求救。 

3.啟動校園緊急救

護系統 

4.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

送就醫。 

6.視需要教務組派

人代課。 

7.如陪同人員為校

護，需另指派人員

留守健康中心。 

1.供給氧氣、肢體固

定 或 傷 病 急 症  

處置。 

2.撥 119 求援。 

3.啟動校園緊急救

護系統。 

4.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

送就醫。 

6.視需要教務組派

人代課。 

7.如陪同人員為校

護，需另指派人員

留守健康中心。 

1.傷病急症處理。 

2.啟動校園緊急救

護系統。 

3.通知家長。 

4.由家長自行送醫，

若家長無法自行

處理，則需指派專

人陪同護送就醫 

5.視需教務組派人

代課。 

6.如陪同人員為校

護，需另指派人員

留守健康中心。 

1.簡易傷病急症照

護。  

2.擦藥、包紮、固定

或稍作休息後返

回教室繼續上課。 

3.傷病情況特殊時

以電話告知家長。 

4.不需啟動學校緊

急傷病處理流程 

亦不需通報，僅需

知會導師或任師

課老師。 

陸、與當地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之連結合作事項： 

(一)大量傷病患之緊急醫療救護：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119) 

(二)鄰近醫院急診室聯絡電話： 

   1.羅東博愛醫院：(03)9543131轉1131~1133 

   2.羅東聖母醫院：(03)9544106轉7151 



   3.蘭陽仁愛醫院：(03)9321888轉1131~1133 

   4.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03)9325192轉1101~1104 

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一) 

捌、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如附件二) 

玖、急救教育訓練 

一、校    護：依據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104837A 號令發布之「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

處 理準則」第七條規定，校護應接受救護訓練至少四十小時，取得合格證明，並每二年複訓

八小時。 

二、教職員工：校園安心場所認證，每二年應配合急救教育推廣中心進行急救教育，增強教職員工

緊急事故傷害處理能力。 

三、學生：配合學校綜合領域課程、健康與體育課程或社團活動，以培養學生緊急救護能力。 

四、健康中心：護理師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統計分析，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應包含傷

病種類、發生時間、地點、處理過程等。 

拾、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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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一： 

通報者、時間地點、 

通報情況等 

 

紀錄二： 

護理人員到達時生命

徵象、身體狀況評估 

 

紀錄三： 

聯絡 119 時間、

聯絡家長時間、

送達醫院時間、

生命徵象、身體

狀況評估 

護送至健康中心 

救護處置 無立即生命危險 有立即生命危險 

護理照護與 

簡易外傷處理 
急救照護初步處置 

1.撥打 119 請求支援 

2.現場教職員工實施心肺

復甦術、到醫院前救護

措施 

3.通知家長及導師 

4.護送人員順序：護理師、

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導

師、進修部主任指派 

不需送醫 

發生突發急症或事故傷害 

嚴重程度評估 

需送醫 

緊急連絡電話：03-9517291 

學務組：03-9512875#702 

健康中心：03-9512875#310 

教官室值勤專線：03-9510869 

信通計程車專線：03-9542511 

24 小時無線電服務 03-9553838 

當事者或目擊者通報： 

校安、健康中心 

學務組、師長 
 

1.休養與觀察 

2.返回教室上課或返

家休養 

3.視情況決定是否通

知師長及家長 

4.若未改善協助就醫 

聯絡家長接回就醫，若家

長無法到校接回，則安排

送醫交通工具與護送人

員： 

1.車輛安排順序：(1)計程車

-校方指定(2)119 救護車 

2.護送人員順序：護理師、

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導師、

進修部主任指派 

進修部 

1.護理師代理人進駐健康中心 

2.調閱學生健康紀錄通知陪同護理師 

1.記錄 

2.追蹤與輔導 

1.通知家長及相關師長 

2.記錄 

3.追蹤與輔導 

1.護送人員向進修部回報 
2.通報相關主管、師長、 家長、校安中
心 
3.記錄 
4.追蹤與輔導 
5.學生團體保險    

1.啓動危機處  

  理小組 

2.依規定通報 

附件一 



附件二 

國立羅東高商進修部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應保存 7 年 
 

發
生

時

間
地

點 

情
形 

事故類別：□創傷□非創傷 發生地點：□操場□樓梯□教室□其他 時間： 時 分 

姓名： 性別：□男 □女       科系班級：              座號： 

通知導師人員： 通知導師時間： 時 分 導師電話： 
通知家長人員： 通知家長時間： 時 分 家長電話： 
□聯絡不到                                                     關係： 

接獲通知時間： 時 分 到達現場時間： 時 分 

離開現場時間： 時  分 送健康中心：□是 時間： 時 分 □否 

護送人員：□老師  □學生  □其他    

方式：□步行 □攙扶 □揹 □輪椅 □ 其他    

 過去病史：□無  □心臟病□氣喘□糖尿病□癲癇□其他       

 第一次評估時間： 時 分 第二次評估時間： 時 分 

生

命
徵

象 

意識：□清□聲□痛□否 

瞳孔：□等大 □不等大  □反應(+) □無(-) 

體溫：□ 。C 

呼吸：□  次/分  □無 

脈搏：□  次/分  □無 

血壓：□   ㎜ Hg  □無 

血氧：□  % 

皮膚：□正常 □潮紅 □蒼白 □發紺□濕冷□濕熱 

G C S：      分（Ｅ＿＿Ｖ＿＿Ｍ＿＿） 

意識：□清□聲□痛□否 

瞳孔：□等大 □不等大  □反應(+) □無(-) 

體溫：□ 。C 

呼吸：□  次/分  □無 

脈搏：□  次/分  □無 

血壓：□   ㎜ Hg  □無 

血氧：□  % 

皮膚：□正常 □潮紅 □蒼白 □發紺□濕冷□濕熱 

G C S：      分（Ｅ＿＿Ｖ＿＿Ｍ＿＿）） 

昏 
迷 

指 

數 

睜 眼 反 應 （ E ） 

4 分 ： 自 然 睜 眼  

3 分 ： 呼 喚 會 睜 眼  

2 分 ： 有 刺 激 或 痛 楚 會 睜 眼 

1 分 ： 對 於 刺 激 無 反 應 

說話反應（V） 

5 分：說話有條理 

4 分：可應答，但有答非所問的情形 

3 分：可說出單字 

2 分：可發出呻吟 

1 分：無任何反應 

運動反應（M） 
6 分：可依指令動作 

5 分：施以刺激時，可定位出疼痛位置 

4 分：對疼痛刺激有反應，肢體會回縮 

3 分：對疼痛刺激有反應，肢體會彎曲 

2 分：對疼痛刺激有反應，肢體會伸直 
1 分：無任何反應 

 非創傷 創傷 請在圖上標示說明受傷部位 

傷 

病 
狀 

況 
 

□呼吸問題（喘／呼吸急促） 

□呼吸道問題（異物哽塞） 

□昏迷（意識不清） 

□胸痛／悶 

□腹痛 

□一般疾病 

  □頭痛／頭暈／昏倒／昏厥 

  □發燒 

  □噁心／嘔吐／腹瀉 

  □肢體無力 

□癲癇／抽搐 

□疑似毒藥物中毒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其他    

□一般外傷 

  □頭部外傷 

  □胸部外傷 

  □腹部外傷 

  □背部外傷 

  □肢體外傷 

□墜落傷 約: 公尺 

□穿刺傷 

□燒燙傷 

□電擊傷 

□生物咬螫傷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其他:    

 

 

 

 

 

 

 

 

 

 

 

 

  

 + 疼痛位置 /// 擦傷撕裂傷 

 基本呼吸道/呼吸處置 創傷處置 心肺復甦術 其他處置 

處 

置 

項 

目 

□維持呼吸道 (口咽、鼻咽) 
□給氧(鼻套管、面罩) 

□維持復甦姿勢 

□抽吸 

□哈姆立克法 
□其他   

□頸圈固定 

□止血包紮 

□夾板/三角巾固定 

□長背板固定 

□清洗傷口 

□其他   

□CPR    分鐘 

□使用 AED 

□電擊去顫  次 

□不建議電擊 

□冰敷 

□保暖 

□糖水 

□心理支持 



 

就 

醫 

方 

式 

送醫方式：□救護車 □計程車 □家長送醫 □ 其他     

叫車時間：   時  分 到達時間： 時 分 離開時間：   時  分  

轉送醫院：□聖母醫院  □博愛醫院 □其它             護送人員： 

醫療處置： 

 

 

備
註 

 

簽

名 

護 理 師 導 師 學 務 組 長 進 修 部 主 任 校 長 

     

 

 


